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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有意於市場上進行股份購回 

 

此乃星光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自願性公告，旨在向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

本公司最新發展之資料。 

 

根據本公司股東（「股東」）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通過的決議案，本公司董事（「董

事」）會（「董事會」）獲授一般授權（「股份購回授權」），購回本公司股份（「股份」），

數目不超過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已發行股份總數 10%（「建議股份購回」），

該授權將於下列最早者屆滿： (a)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b)本公司組織章程

大綱及細則或任何相關法例規定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期限屆滿時；及(c)股東通

過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批准股份購回授權之普通決議案所給予授權之日。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董事會正式決議行使上述股份購回授權，以不定期按最高

總額一千萬港元於公開市場購回股份。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0.06(2)(e)條，在知悉內

幕消息後任何時間直至有關消息獲公佈前，發行人均不得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購入其股份。尤其是，於緊接(i)就批准發行人任何年度、半年度、季度或 

 

 

 

 



任何其他中期業績舉行董事會會議的日期；及(ii)發行人根據上市規則公佈其任何年度或

半年度、或季度或任何其他中期業績的最後限期（以較早者為準）前一個月至業績公告

日期止期間，發行人不得在聯交所購回其股份，惟特殊情況除外。 

 

本公司將根據其須遵守的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上市規則、公司收購、合併及股 

份回購守則、百慕達法律以及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進行建議股份購回。 

 

倘根據建議股份購回購回股份後，某股東所佔本公司之附投票權權益比例有所增加，則

就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而言，該項增加將被視作增購投票權。故此，

視乎股東權益的增幅，一名股東或一群一致行動的股東（定義見收購守則）或會視作取

得本公司控制權或鞏固所擁有本公司之控制權，因而須按照收購守則第 26 條提出強制

性全面收購建議。董事會有意僅在將不會達致某程度引致股東須承擔收購守則第 26 條

項下提出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之責任的情況下實施建議股份購回。倘若建議股份購回  

將導致公眾人士所持有的本公司上市股份數量低於上市規則指定的有關最低百分比，則

董事將不會實行建議股份購回。 

 

董事會認為，於現況下進行股份購回可展示本公司對自身業務展望及前景充滿信心，且 

最終會為本公司帶來裨益及為股東創造價值。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現有財務資源足以支 

持股份購回同時維持穩健的財務狀況。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須注意，購回將視乎市況及由董事會全權酌情決定，概不能保證任 

何購回之時間、數量或價格。因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星光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光如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 : 林光如先生、田誠先生及潘國政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

楊翠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裕光先生、郭琳廣, 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譚競正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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